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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及省市县委农村工作会议及市县“比发展、讲奉献、重实干”作风建设大会精神，聚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特制定本行动实施方案。
一、重要意义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关农村社会文明和谐。 
二、行动目标 
一是开展反馈问题回头看。分析问题及存在原因，制定整改措施，高标准整改到位，及时反馈整改进度。制定长效监管措施。二是开展“三大”专项行动。按时间节点对全乡范围内村容村貌、生活生产垃圾污水、畜禽粪污、沿河沿路环境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行动，做到“路净、水清、岸绿、景美”的人居环境。三是大力宣传，多方发动。各村要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大力宣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目的、意义和要求，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全乡上下迅速掀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的热潮。开展农村环境卫生和文明意识的宣传教育，引导群众转变传统生活习惯，树立健康文明新风尚。
三、行动原则 
因地制宜，注重实效、先易后难，梯次推进、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生态为本，绿色发展。 
四、重点任务 
1.村容村貌。村内无私搭乱建现象；村内公共活动区域、闲置场地无乱堆乱放现象，农户院内外生产生活资料堆放整齐有序；畜禽散养得到有效管控，废弃畜禽圈舍、有色破损围挡及确无保留价值的残垣断壁得到及时清理；无功能建筑整治利用或拆除。
2.生活生产垃圾。无生活和建筑积存垃圾；无垃圾箱满溢、周围堆放、腐化黑臭等情况，无在垃圾箱内或露天焚烧垃圾等现象；环卫设施完好，无破损现象
3.生活生产污水。无畜禽粪污直排、污水横流现象；河塘沟渠无漂浮物、淤积物，水体干净；污水处理处理设施无破损、正常运转；无黑臭水体现象；污水处理管网终端日常运维。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统筹推进。成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三大”专项行动专班，办公室设在乡村建设和应急环保办公室。抓好具体实施，各村要有专人负责，村干部带头冲在一线。乡直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提供有力组织和政策保障。
（二）广泛动员，全民参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引领农村群众崇尚文明、树立新风，培育文明健康方式。制定和完善村规民约，树立和宣传保护环境典型，全面提高农村群众文明健康意识，引导农村群众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全程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三）健全机制，确保实效。各村要坚持问题导向，建立健全民建、民管、民享的长效机制。推深做实信用治理，将农户落实门前“三包”等情况纳入乡风文明评议内容，运用好“红黑榜”，有效提高村民卫生保洁意识和参与自觉。修订“接地气”的村规民约，规范村民言行举止，改变影响村庄环境的不良行为。

